£ AR B R AT 2

114# & 73 % 9885L

A 4 EBMAEC RBTRRT
w3 phe

PR FEF R E R R SRET RA 2 (1134
B3 % 8425%) - Wi *“«%%%ﬁﬁ}?v‘ Wf«@ L %2

|

ik g R R 5 0 SRIEE Z AT ALLE ) AR
ESTELS I PSS P
<

REZERPRBEHZS LA ES - FREZRBE > At ¥
AR o WS EAERE F R BRI PR £ 0§ £
R RF R BUATEREF TR E R o
¥R
—‘iﬁrﬁiﬁﬂﬁﬁ’%”%ﬁ TR T R R R 2
#18¢ 2 po (AARES45 497 ) ) ¢F > 3051 % R
A 2 gt (erfit) o
- Rz %;Lﬂn] :

FREFiiEE R F Ao FaP22E 275182
A X Hﬁ?ﬁ,\ :}.]f;:«'—g A2k E %2

FRIT RGPS ot R A SR 2 (R
e X)) FI0HEFIEART TERAZFLIND F5 030
%i‘ﬂ$ﬁmﬂ¢£[vﬂzb%éﬂkﬂ’%éﬁoﬂ'
Er e R R e PRS2 BRI E I
F Ui :a A2kt e | BWER ¥ ORA BT
Rlgr 2 fl=]Byma ag % 20 R SEPBFEE L 87 R
E'Ja'??ﬁ‘%;d—""'l*ﬁuﬁiyﬁﬂ W RP e PR E o kD
ﬁﬁi‘}é%?l ~ KQZ /4} "J£ lcct ﬁ_], g L «%&«T ];Z]Kﬁ /\ U]'%E "’1
AT rr%'\/“ri%*rlﬁ'—f‘gw%& R L3 Fp2Ez

A R APE LA RIS - T 4 Mf:;n];z ¢

\

b

%— 7



(TraFw]a)iE ) 2412 g\:’)ﬁ /éf IpEES 4\3/&\‘},%’ r—]%% jﬁ
A ik S Fe o AR G wr ) &

—
%
o
(.
4 OE
LW
=78
53
S
‘Il

NN\

-~
=N\
-ﬂ_.
A

\y
—_—
oy

%;: ETIRS
(Q
‘;ET
b2
c
~$
N
i
(H
%
Tw
1
Do
\w
g
[E—
.=
fra
pul T
&5

ﬁﬁﬂwﬂa(&ﬁ¢hﬂmﬁ§él * 33585+

P
L. - L
-t

s

Adoa FR) G R RF R @%‘@z%é
£oRBRMEY  MAKRLRESRIFIE  FEY

A

p

G R e F BRI o R AT - A2
dﬁﬁﬁh'/ﬁ‘“é’“"’/‘zj‘ v B ?;!:GGI'—»-HMEA‘LE.‘L 2EE
G NS - R 4 & Lbﬁwﬁ%q”t |7 M2
TSR R FIE S RG] E - A FH XMk E kA
Aot AR b2 TR o I RATRE S BB R DR
(z g ) » TEPE MR E&E AR
om0 iR BRI 2 AR &
iR AT TR PR 2 AR ER Y A )82
ISl IOLES 8 A D  UEaS R TN
[

5

o
Ol
N _F’H\

>

~

|
=
’93*{ N

N

ZouEBRITEZ R S MATEZEY B2 E ML
SRR T 1@4=(&$kwan3&aa_:$a
2720 523 7 %BR)

CA#L 7518 R 412 £ FII3ET 31 p & 8558
M RN R BT AF 2 RRE D IR BO - F116E
B2 AP D TR T > HAeRiEe 3ot ]13£870 2
P Az 4 3035 (7 o iy b ﬁ'&#T‘E‘:,Jz J’E,Qﬂlir'k'

T8 42 %2> 113872 3lp Eaxgs oF » #3000
E£02Qp A 3x o B WiE2 %v"Zﬁ%J,%z%&%;i A E Tk

 JTAEE - RBHALEF LR R TE KRR
R ALEANTEF o BESRLFERTE 2

5 45 z%%%LF¥Wﬁi$?~%%\ié~%&‘%j

M T ARGE TR



N

TGRS - CREFFAPLETEARFAE KR
S @RAETREHEHNE AP TELAE CFR - F
e = e G AR Y A 2 e BT
Wow ~ @ P2 FRPRAEHGARAIL ) O BD
2 RTMERLXEPRBE A AL EHBET B
BTS2 RT I F RE TR BT S ¢

WL FLFE REBPFIZF4ESIERL: T3 %2
LATIAK T S A 0 s ENT GRS BPATLERT
FEAMTHE ) CBIERHBILREFIIEFIER
LT RS FEEIARA L B L ENT
FHHI BEHATER - RA TR L - HiEg2 4 S
AP JIEAEIEN - RAF o e T M T AT G W
Tl HHPATERIT FF AT E ) > DR R RS
141 %37 2. R F_cm B & v g 7412 % 1418 % 338 (23R
LT WA P EPEAREE R R E A
22 o PR BRI > ¢ F T U R E 1 - &
B R 2 LR RELFZRZAHPEEAR 0 A
Fh - GEB RV E R EONEE P RPLITEZIR
27 o

B AIE F160E %27 2 B0 SR H2 % 230
FIE2ZRT o PUML AW AE R FHY B G kG
T BISRETLH G Tho TELD P B 2 INAE
o 2 UFIEE o

G > AN AR A ABIEP A 0 kgl R > ¥ B
Ep R EGEHSE) 0 A w2 R T2 R
R o B R AT

ML EBEFERP AL FI4ESIEE* 113E72 310 8
TR IR BRI R LRGP RTIDE
IFHAIY (BT P EBFH2 5 14ESIF 22 TR
STENT 3 HFEA > SRBZE1I2£67 14Pp B & 3 % 160F
OIS VRS 0 B F R @A A RTE G DA



Ao ARFE W RE R HE F14IEF 3B 2R T A E
2 AR EAREE F339EFIA L EIFHBMH R L A
|3 HAFIHE) A BB SRER 2 F195F % 191 14
BEEEBFEF23E37 p v BRI T FlRhZT L2
AR A I E A AT AR (T R)IRA > BRAANEZ
BRI AADE G WASII T ASIST A D 2R
o AL o pRRINEF2EFIE LT R F AL
PRl TBIERRHIE F19EF H SR 2 $230E 53

2R o

Epiik 2 #ra > a2 339 $ 152 (v 4% - B 1
BB HEFI0ES IS - B B o

)18 i & Jo Ak 14— AR E T2 IR B3 A PR K
@ 0 EA RATIEECACIE I ik dpr HARIE 0 B SRR

J‘j#a‘ \x__%% 25 5 ’}\Zggkhﬁ.,ﬂ7 %iﬁli—i@’ﬁ—ﬁéﬁ
FPaE L2 xmrzc s £ mAE $E5ER T K- F B
— EE R o

(B)£ za #}t’* E Lr%—gfjuaé;’r B4 2 e 20

78 RIeBE LA Rk F28E2 R B
A e _,130 °

N7 22 i e %ﬂﬁ“éﬁﬁgga,xaﬁw%ﬁﬁiwaa%gw
BPp e g TARLFRFLG PRAE ERTG

\;mr:
o

x\“\
N

. X F PR RATE(RL 84258 % 9F F
) 0 BIRF B RAEFHZ F23E 53 B R T L
oo F RGER T FEHR A o

B st FiEi A8 FRRERE LA 2R F kS
TRERE LI AL R o kA B AR 2
PEECACRARAR 2l A ST o M U E TP 2 ik
ﬁafﬁ’f%&ﬁﬁﬁi%@mnﬁ,gﬁﬁ%Aﬂai
FTHAIIFT LA AEFNTIEN KL ST
PR ARG TR R R Y AR e b ke
fﬁalﬁ¢jié£ﬁﬂ%ﬂ%?$&’ﬁ%@%4§¢1ﬁ¢’&¢

i
B
b



ARll4E B R T % 16035 frf2 L4045 (L A% 553
[DEES R A ANES L RN N
RELRTAAR ~ RF G VS REGER 2 REESAGRIT
(R AFd %33 507 )% - ik » B v 977 27
l?ﬂff"ﬁ WA od B8 &~ B &40k RY 2 4Ty
LF R

N2 BA Y FIe R PR L3 PRI 27 2T @
Er 2z B My HE TR E LT £k
AT EMEN TV RFELABIAE S mBF RV W
FEHIM o, Pr PR EARY £ EB ARz e kA
TERERRAL G A B AL BRI RGBT g
) BEBAEFAAENEFEL AR B PR FIRR
WL EFIREAT SRR LM £33 ol
:‘:_ﬁ, °

SREAES

(113772 31lp B 2% 2 B4 52015 %
T %196 ~ £20652 % > jR42 2 P d & P
LSRR

= 1z

PEETE&mA R Gl R - SR PREFS A BRI #FR
GHREZABZ PP EHA T JIE(T LR R )T
PERELANE A EZR|T2Z 7 ERR G  £ 0 % AT
"TARBRRERFLALETE ) DR ELBE L Tk

g o ABZRREZ AP AMA T JIZBRTE HIFR

fo o Rz 20d P A2 RIFLSAEZ A2
A A A L JIE FIZER e B 5 4 T A E R R
P\-"l'-v— zj?ﬂ%ki ]

L
EUh 2z A Y HIE o BB
Jﬂ” T2l 0 BRRRIAT 2 RE B
A }‘_:'K

Mﬁl-d*’ff‘?A
M# mllﬁ%ﬁiﬁﬁiﬁ’%QWﬁﬁé#é;a

3

A~

-]



BRI AR AR S e R T A A BECZFF o F e
B p R 2 AL T 2EB RS 7 BT
e SFR R

ESILE ELRUN SIS B

To o 3 RFRA - IRA GLIRfTd
(IRRE %’338ﬁ;€i1§31iﬁé‘?’? : 'BIEMWJ%:,& p% . ;—;
SN p PRerE (L 84258 $O9F £ G ) v P
A EREEREN I PRTE 73 AN
Ao %{P’*’ °

Vet et Bk E SRS B 21302 1% 198 - %2096 % 197

£1\$m0@12~$ﬁﬂﬁ%25’rJLwlvc

AEERZTRIEGEAST RET %—*I'ab]ilfii-*i f'f/,a F% o

¢ EE Y @ 114 =& 11 20 p

Y- 2 F 7%

MR AFEPERAE

oA PRA ZL AT A B 20 N AR RS R

FEI R RAGEE T o ?"'F?-’}R%!rf,%n‘i Firmd dﬂz s A 2

HRE&S20p PARED RIS ARGEFREEF T A 2 A

Bt h ) T piSsd P aaE | o

v 2 EN & 114 =& 11 4 20 2

=T 1 E%

e

P

¢ ER A2 53390 % 108
RBEP e B2 AR F 290G > MIEHR A A AR F = 4
P o rDE T G H R~ do et e B F50E Y %

ﬁ’ﬁiﬁujiﬁuTﬁwﬁﬂb

< °$Lm%7?i# A I E RERT
4 - ’fa:ﬁ,@%au_}zﬁ ﬁpﬁ\n  HALETE R T
' £

|~ o

N



w0 IE 2 AR L e

DR

R RTRETRFERTT
1144 B 1 F % 8425%.

AR 2+ Bz
FABATRTRESE > 2R AR Y kKA LT W
R PR EIHI AT L ST

PERER

- AR TEE I LA G ¥ LY B A
= & 5.000-000000000000008 . = (T fEh AR = ) 2
Lo REZERIFEHRE ERABE P S A 220G 0 ANEE
WA AR PRAWE D AE T NARI2EI2 11 0 A
%ﬁﬂ??@f&é%é@%?%@+,g;Mﬁﬂﬁ@r
2t (7%B) 28k4=2 Q’éwp%ﬂéﬁag@
tWie L A r?s?)iiJ Z_TEEE ég“mﬁ%;&%@_. 4 & Iphone
15 128G+ 4 » 3 %A L 4g TR B2 = > RKFRIT %y;ﬁ;:«%
ﬁ-’&#gﬁ%?H2ﬁ12—21918%48@§#’%@%ﬁ%gﬁ%(T
) 188,000~ 2Ktk » 30k (21) P 19pF64 3F »
d o4 2 adrm7 OROOK00000005. 5 - Rz E M
2. ¢ WGFEEEAFRFF L2 ZATM 1D 0000000522 p
éé%‘%ﬁ%)ﬁ#ft:» 188,006~ (z+%%) »Ad 24158

0005 % 3730 5h% o g5~ R F EH IR S B 00 2 2
B

b By C A TR

I k2 ad 2t ke




(\ER)

-\
YT

2 > > » 22
2374 »ﬁm%z?%@m
2 g3

A EEHF S R ZEF o

NPESLE: FAe S N
MERE A~ E A,
R E R L ARA B
SR E S 1
WAFE T @R A
% 3

A

—

Messenger #f 3% .

SRR B L

=2 32 %
7

o

£00000008% 5t
2 ¢ WG LA
7 ATM ID;:OOOOOOO%%~.
Rt ki ly

7

o

|
ETTNS
-—_\\

G

WFé%L%%’
ﬁﬁ'}t/i l¢§
13ﬁ7~ 3IB i
RV A PE:

’ 3

-\

/

T A

Sy =t

=\
—
L
&N
.4)

Eiﬁmv
+1

N
W g

=

q\\

’

\&:\
vk
EH—

1,\1’(

- ok B

™ R

B

o

L

=\
FH
[

=4



FATL ORI RAN TR & o HkR2 M AMA Y I A
%%iﬁil’ﬂ‘;ﬁsﬁ&ﬁ’;IJP5_&|}‘T7§_’E'P4£] HAATE RS
ey Bk B AR D R

SRR & ey 0 SV RG
r

)_’r
‘%éf‘)j* a2 A B

197% % 1% AT JIE AERTE WD
T 2R EHELATERGEELT T A HiE S
AR e BB R F19ESIALER
TG AL o RAEF2EFIA TR B3
2 BRI AE FI0ES IS BT o A2 AT 5 o taye
22 % 3390F F 1M 2 3F 8B > BT RBABRP 12 F 2152
FE PR S 190 F 190 (8 B2 g B B4k o B B SRE
FoFLABMEEGFLAE G ER IR AL AT
e g L - 7 G Lz LR

T 1151

X

4

Rt

tess
N on

A

fag

N

|

3

=y

S

)

Gl

e

[REEN B A

= 1 A 114

3=IN
(@)
=
(N)
o1
pan

E
5
-l
e
kil
D

MEEP SRR
s ® s Em 114

TS
oo
=
DO
co
-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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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 8425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睿宏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5、49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及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分別經總統制定公布及修正公布全文，除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第2條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之規定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而本件無論係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均該當該法所定之洗錢行為。
　⒉被告行為時，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係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核屬個案之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之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般洗錢罪於修法前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限制要件。　
　⒋綜上所述，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查無犯罪所得(詳後述)，不論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均有適用。整體比較結果如下：
　　被告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後，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經依同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刑後，最高刑度僅得判處未滿7年有期徒刑，然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是所量處之刑度不得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3項自白減刑之規定，因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未滿5年有期徒刑至有期徒刑3月，是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被告行為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提供起訴書所載之帳戶予不詳詐騙者使用，進而提領詐欺款項並依指示將款項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一般洗錢罪。
　㈤共同正犯:被告與不詳詐騙者就上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減輕: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又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被告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應認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其友人之帳戶提供予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詐騙者使用，進而將匯入其友人帳戶之詐欺款項提領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此方式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犯罪偵查追訴的困難性，嚴重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已全數賠償告訴人，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1603號和解筆錄附卷(見本院卷第53頁)，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無業，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3、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㈧被告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此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本院考量被告尚有另案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尚待審理，且詐欺犯罪是我國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所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如未給予適切刑罰，恐難確保其不惜以身試法之誘惑而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緩刑之宣告。 　　　
三、沒收：
　㈠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是修法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雖規定為義務沒收，然依立法理由可知，本次修法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對照同條第2項亦規定「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是應認沒收之洗錢客體仍以經查獲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行為人所得支配之部分為限。查被告就所詐得財物已依不詳詐欺者之指示交付，尚無經檢警查扣或有證據證明被告對之仍得支配處分，依上揭說明，認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且對犯罪階層較低之被告沒收全部洗錢標的，實有過苛，爰不就此部分款項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卷內亦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嘉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425號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睿宏與曾子峻為朋友關係。曾子峻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申登人。徐睿宏與某詐騙者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徐睿宏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金融卡，曾子峻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交與徐睿宏後，由該詐騙者使用社群軟體臉書暱稱「簡辰宇」之帳號，向郭巧馨誆稱：出售Iphone 15 128G手機，需匯款至指定帳號云云，致郭巧馨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12月21日18時4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旋於同（21）日19時6分許，由徐睿宏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提領1萬8,005元（含手續費），再由徐睿宏將1萬8000元交給該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並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二、案經郭巧馨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本署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睿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犯行。



		2

		證人曾子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郵局帳戶金融卡（含密碼）之事實。



		3

		告訴人郭巧馨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佐證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5

		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

		郵局帳戶之申登名義人為曾子峻之事實。



		6

		郵局帳戶交易明細、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查詢結果。

		告訴人匯款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帳戶後，旋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被提領1萬8,005元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徐睿宏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及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該詐騙者，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詐欺取財、洗錢罪嫌間，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黃振倫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乃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

度偵字第 8425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意見後，本院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睿宏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

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5、49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及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

    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

    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

    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

    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

    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

    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

    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

    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

    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

    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

    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

    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

    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

    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

    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

    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

    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

    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

    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

    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

    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

    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

    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 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分別經總

    統制定公布及修正公布全文，除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

    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113年8月2

    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第2條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000

    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

    ，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

    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

    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

    、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

    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

    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

    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

    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

    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之規定

    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而本件無論係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

    之規定，均該當該法所定之洗錢行為。

　⒉被告行為時，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

    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係規定：「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核屬個案之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

    之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之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

    般洗錢罪於修法前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

    提，修正後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之限制要件。　

　⒋綜上所述，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查

    無犯罪所得(詳後述)，不論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

    均有適用。整體比較結果如下：

　　被告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適用113年7月31日修

    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後，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有期徒刑5年

    至有期徒刑1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度

    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經依同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

    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刑後，最高刑度僅得判處未滿7年有期徒

    刑，然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是所量處

    之刑度不得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

    刑即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

    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3項自白減刑之規定，因本案洗錢之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得量處刑度之

    範圍為未滿5年有期徒刑至有期徒刑3月，是以修正後之規定

    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被告

    行為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第23條第3項

    之規定。

　㈢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提供起訴書所載之帳戶予不詳詐騙者使

    用，進而提領詐欺款項並依指示將款項交由不詳詐騙者，以

    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

    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一

    般洗錢罪。

　㈤共同正犯:被告與不詳詐騙者就上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

    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

    同正犯。

　㈥刑之減輕: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又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

    自白洗錢犯罪，且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卷內亦查無

    證據足證被告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

    應認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爰

    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其友人之帳戶提供予

    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詐騙者使用，進而將匯入其友人帳戶之

    詐欺款項提領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此方式從事詐欺取財及洗

    錢之犯行，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造成告訴人因而受

    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犯罪偵查追訴的困難性，嚴重危害交

    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

    行之態度，並已全數賠償告訴人，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

    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1603號和解筆錄附卷(見本院卷第53頁

    )，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暨其自陳高中肄

    業之教育程度、無業，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家庭經濟狀況(見

    本院卷第33、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

    資懲儆。

　㈧被告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符

    合宣告緩刑之要件，此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本

    院考量被告尚有另案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尚

    待審理，且詐欺犯罪是我國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

    所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如未給予適切

    刑罰，恐難確保其不惜以身試法之誘惑而無再犯之虞，因認

    被告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緩刑之宣告。 

    　　　

三、沒收：

　㈠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

    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

    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

    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

    。是修法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雖規定為義務沒收，然

    依立法理由可知，本次修法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對照同條第

    2項亦規定「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

    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

    之」，是應認沒收之洗錢客體仍以經查獲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且行為人所得支配之部分為限。查被告就所詐得財物已

    依不詳詐欺者之指示交付，尚無經檢警查扣或有證據證明被

    告對之仍得支配處分，依上揭說明，認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

    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且對犯罪階層較

    低之被告沒收全部洗錢標的，實有過苛，爰不就此部分款項

    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否

    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卷內亦查無

    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

    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嘉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425號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睿宏與曾子峻為朋友關係。曾子峻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申登

    人。徐睿宏與某詐騙者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

    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徐睿宏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在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金融卡，曾子峻將郵局帳戶

    之金融卡（含密碼）交與徐睿宏後，由該詐騙者使用社群軟

    體臉書暱稱「簡辰宇」之帳號，向郭巧馨誆稱：出售Iphone

     15 128G手機，需匯款至指定帳號云云，致郭巧馨陷於錯誤

    ，依指示於112年12月21日18時4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

    ）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旋於同（21）日19時6分許，由

    徐睿宏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

    機提領1萬8,005元（含手續費），再由徐睿宏將1萬8000元

    交給該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並

    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二、案經郭巧馨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本署簽分偵辦

    。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睿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犯行。 2 證人曾子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郵局帳戶金融卡（含密碼）之事實。 3 告訴人郭巧馨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佐證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5 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 郵局帳戶之申登名義人為曾子峻之事實。 6 郵局帳戶交易明細、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查詢結果。 告訴人匯款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帳戶後，旋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被提領1萬8,005元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徐睿宏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

    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

    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

    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

    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

    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

    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

    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

    款及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該詐騙者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詐欺

    取財、洗錢罪嫌間，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黃振倫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乃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 8425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睿宏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5、49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及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分別經總統制定公布及修正公布全文，除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第2條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之規定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而本件無論係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均該當該法所定之洗錢行為。
　⒉被告行為時，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係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核屬個案之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之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般洗錢罪於修法前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限制要件。　
　⒋綜上所述，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查無犯罪所得(詳後述)，不論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均有適用。整體比較結果如下：
　　被告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後，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經依同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刑後，最高刑度僅得判處未滿7年有期徒刑，然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是所量處之刑度不得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3項自白減刑之規定，因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未滿5年有期徒刑至有期徒刑3月，是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被告行為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提供起訴書所載之帳戶予不詳詐騙者使用，進而提領詐欺款項並依指示將款項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一般洗錢罪。
　㈤共同正犯:被告與不詳詐騙者就上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減輕: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又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被告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應認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其友人之帳戶提供予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詐騙者使用，進而將匯入其友人帳戶之詐欺款項提領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此方式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犯罪偵查追訴的困難性，嚴重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已全數賠償告訴人，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1603號和解筆錄附卷(見本院卷第53頁)，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無業，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3、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㈧被告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此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本院考量被告尚有另案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尚待審理，且詐欺犯罪是我國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所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如未給予適切刑罰，恐難確保其不惜以身試法之誘惑而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緩刑之宣告。 　　　
三、沒收：
　㈠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是修法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雖規定為義務沒收，然依立法理由可知，本次修法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對照同條第2項亦規定「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是應認沒收之洗錢客體仍以經查獲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行為人所得支配之部分為限。查被告就所詐得財物已依不詳詐欺者之指示交付，尚無經檢警查扣或有證據證明被告對之仍得支配處分，依上揭說明，認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且對犯罪階層較低之被告沒收全部洗錢標的，實有過苛，爰不就此部分款項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卷內亦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嘉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425號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睿宏與曾子峻為朋友關係。曾子峻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申登人。徐睿宏與某詐騙者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徐睿宏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金融卡，曾子峻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交與徐睿宏後，由該詐騙者使用社群軟體臉書暱稱「簡辰宇」之帳號，向郭巧馨誆稱：出售Iphone 15 128G手機，需匯款至指定帳號云云，致郭巧馨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12月21日18時4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旋於同（21）日19時6分許，由徐睿宏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提領1萬8,005元（含手續費），再由徐睿宏將1萬8000元交給該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並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二、案經郭巧馨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本署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睿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犯行。



		2

		證人曾子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郵局帳戶金融卡（含密碼）之事實。



		3

		告訴人郭巧馨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佐證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5

		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

		郵局帳戶之申登名義人為曾子峻之事實。



		6

		郵局帳戶交易明細、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查詢結果。

		告訴人匯款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帳戶後，旋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被提領1萬8,005元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徐睿宏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及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該詐騙者，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詐欺取財、洗錢罪嫌間，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黃振倫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乃瑤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8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 8425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徐睿宏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5、49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及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後段則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分別經總統制定公布及修正公布全文，除洗錢防制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⒈洗錢防制法第2條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之規定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而本件無論係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均該當該法所定之洗錢行為。

　⒉被告行為時，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係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核屬個案之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之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般洗錢罪於修法前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

　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限制要件。　

　⒋綜上所述，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查無犯罪所得(詳後述)，不論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均有適用。整體比較結果如下：

　　被告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後，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經依同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刑後，最高刑度僅得判處未滿7年有期徒刑，然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是所量處之刑度不得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3項自白減刑之規定，因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得量處刑度之範圍為未滿5年有期徒刑至有期徒刑3月，是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被告行為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及第23條第3項之規定。

　㈢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提供起訴書所載之帳戶予不詳詐騙者使用，進而提領詐欺款項並依指示將款項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一般洗錢罪。

　㈤共同正犯:被告與不詳詐騙者就上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減輕: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又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罪，且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被告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應認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爰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其友人之帳戶提供予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詐騙者使用，進而將匯入其友人帳戶之詐欺款項提領交由不詳詐騙者，以此方式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造成告訴人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犯罪偵查追訴的困難性，嚴重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已全數賠償告訴人，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此有本院114年度附民字第1603號和解筆錄附卷(見本院卷第53頁)，兼衡本案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無業，有身心障礙證明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33、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㈧被告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此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惟本院考量被告尚有另案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尚待審理，且詐欺犯罪是我國當今亟欲遏止防阻之犯罪類型，所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人與人之間之信賴，如未給予適切刑罰，恐難確保其不惜以身試法之誘惑而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予緩刑之宣告。 　　　

三、沒收：

　㈠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是修法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雖規定為義務沒收，然依立法理由可知，本次修法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對照同條第2項亦規定「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是應認沒收之洗錢客體仍以經查獲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行為人所得支配之部分為限。查被告就所詐得財物已依不詳詐欺者之指示交付，尚無經檢警查扣或有證據證明被告對之仍得支配處分，依上揭說明，認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且對犯罪階層較低之被告沒收全部洗錢標的，實有過苛，爰不就此部分款項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否認因此受有犯罪所得(見偵8425卷第9頁反面），卷內亦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倫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翊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嘉蓉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425號

　　被　　　告　徐睿宏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徐睿宏與曾子峻為朋友關係。曾子峻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申登人。徐睿宏與某詐騙者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徐睿宏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金融卡，曾子峻將郵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交與徐睿宏後，由該詐騙者使用社群軟體臉書暱稱「簡辰宇」之帳號，向郭巧馨誆稱：出售Iphone 15 128G手機，需匯款至指定帳號云云，致郭巧馨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12月21日18時4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旋於同（21）日19時6分許，由徐睿宏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提領1萬8,005元（含手續費），再由徐睿宏將1萬8000元交給該詐騙者，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並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二、案經郭巧馨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本署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徐睿宏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犯行。 2 證人曾子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 被告於112年12月11日，在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向曾子峻借用郵局帳戶金融卡（含密碼）之事實。 3 告訴人郭巧馨於警詢時之指訴。 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 佐證告訴人遭詐騙因而匯款之事實。 5 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 郵局帳戶之申登名義人為曾子峻之事實。 6 郵局帳戶交易明細、金融資料調閱電子化平臺查詢結果。 告訴人匯款1萬8,500元至郵局帳戶帳戶後，旋在新竹市○區○○路000○000號統一超商空軍門市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ATM ID為0000000號之自動櫃員機，被提領1萬8,005元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徐睿宏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及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該詐騙者，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詐欺取財、洗錢罪嫌間，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黃振倫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劉乃瑤　　　



